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

決議

(依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77(1)及 (2)條 ) 

議決— 

(a) 就本會藉於 1998年 7月 8日、 2000年 12月 20日、
2002年10月9日、2007年7月11日及2008年7月2日
的會議上提出和通過的決議成立的現有 18個
事務委員會，批准附表所載由內務委員會建議的

經修訂的職權範圍及各相應政策局 /機關列表，

以及按內務委員會的建議，將民政事務委員會

改名為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並將工商

事務委員會改名為工商及創新科技事務委員會；

及

(b) 本決議自立法會提出和通過本決議當日起實施。

附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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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事務委員會 

 

相應政策局 / 

機關  

 

政策範圍  職權範圍  

1. 人力  (a) 勞工及福利局  
(b) 教育局  
 

勞工、人力策劃、職業

訓練及教育，以及資歷

架構  
 

第 1部  

2.  工商及創新
科技  

(a)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b)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c)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商業、工業、推廣工商

服務業、創新科技、

保護知識產權，以及

促進外來投資  
 

第 2部  

3.  公務員及資
助機構員工  

(a) 公務員事務局  
(b)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與公務員及政府資助

公共機構，以及其他

公共服務機構有關的

事宜  
 

第 3部  

4.  司法及法律  (a) 司法機構  
(b) 律政司  
(c)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轄下行政署  

 

與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有關的事宜   
第 4部  

5.  民政及文化
體育  

(a)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b)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地 區 、 公 共 及 鄉 村

事務、公民教育、大廈

管理、青年事務、婦女

事務、家庭議會、提供

康樂及文化服務、文化

藝術發展、公眾娛樂、

體育及康樂  
 

第 5部  

6.  交通  運輸及物流局  
 

交通  第 6部  

7.  房屋  房屋局  私人及公共房屋  
 

第 7部  

8.  保安  (a) 保安局  
(b) 廉政公署  
 

保安、公安、公眾安全、

貪污事宜、國籍及入境

事務  
 

第 8部  



3 

事務委員會 

 

相應政策局 / 

機關  

 

政策範圍  職權範圍  

9. 政制  (a)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b) 勞工及福利局  

有關《聯合聲明》及

《基本法》的實施、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與中央

人民政府和其他內地

政府部門間的關係、

選舉事務、區域組織、

人權、保障個人資料及

新聞自由  
 

第 9部  
 

10.  食物安全及
環境衞生  

環境及生態局  食物安全、環境衞生及

漁農  
 

第 10部  

11.  財經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財經及財政事宜  第 11部  

12.  教育  教育局  教育  
 

第 12部  

13.  發展  發展局  
   
 

地政、屋宇、規劃、

水務、與發展有關的

文物保護工作、工務

計劃，以及其他工程

事務  
 

第 13部  

14.  福利  (a) 勞工及福利局  
(b)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福利、康復服務、扶貧

及社會企業  
 

第 14部  

15.  資訊科技及
廣播  

(a)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b)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c)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資訊科技、電訊、廣播、

電影服務及創意產業  
 

第 15部  

16.  經濟發展  (a)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b) 運輸及物流局  
(c)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經濟基礎建設及服務，

包括海空交通設施及

服務、郵政服務、保障

消費者權益、競爭政策

及旅遊事宜  
 

第 16部  

17.  衞生  醫務衞生局  醫療衞生  
 

第 17部  

18.  環境  環境及生態局  環境事宜、能源事宜  
(包括能源供應及安全)、
自然保育、可持續發展

及氣象資訊服務  
 

第 18部  

 



 

 

第1部  
立法會  

 
人力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與勞工、人力策劃、職業訓練及教育，以及資歷

架構有關的政府政策及公眾關注的事項。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

立法會或財務委員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

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

委員或內務委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第2部  
立法會  

 
工商及創新科技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與商業、工業、推廣工商服務業、創新科技、

保護知識產權及促進外來投資有關的政府政策及公眾

關注的事項。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

立法會或財務委員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

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

委員或內務委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第3部  
立法會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與公務員及政府資助公共機構，以及其他公共

服務機構有關的政府政策及公眾關注的事項。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

立法會或財務委員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

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

委員或內務委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第4部  
立法會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在符合維持司法獨立及法治精神的原則下，監察及研究與

司法及法律事務有關的政策事宜，包括有關官員及部門在

推行上述工作方面的效能。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

立法會或財務委員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

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

委員或內務委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第5部  
立法會  

 
民政及文化體育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有關地區、公共及鄉村事務、公民教育、大廈

管理、青年事務、婦女事務、家庭議會、提供康樂及文化

服務、文化藝術發展、公眾娛樂、體育及康樂的政府政策

及公眾關注的事項。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

立法會或財務委員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

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

委員或內務委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第6部  
立法會  

 
交通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與交通有關的政府政策及公眾關注的事項。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

立法會或財務委員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

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

委員或內務委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第7部  
立法會  

 
房屋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與私人及公共房屋有關的政府政策及公眾

關注的事項。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

立法會或財務委員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

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

委員或內務委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第8部  
立法會  

 
保安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與保安、公安、公眾安全、貪污事宜、國籍及

入境事務有關的政府政策及公眾關注的事項。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

立法會或財務委員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

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

委員或內務委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第9部  
立法會  

 
政制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有關《聯合聲明》及《基本法》的實施、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與中央人民政府和其他內地政府部門間

的關係、選舉事務、區域組織、人權、保障個人資料及新聞

自由的政府政策及公眾關注的事項。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

立法會或財務委員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

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

委員或內務委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第10部  
立法會  

 
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與食物安全、環境衞生及漁農有關的政府政策
及公眾關注的事項。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

立法會或財務委員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

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

委員或內務委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第11部  
立法會  

 
財經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與財經及財政事宜有關的政府政策及公眾

關注的事項。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

立法會或財務委員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

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

委員或內務委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第12部  
立法會  

 
教育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與教育有關的政府政策及公眾關注的事項。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
立法會或財務委員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

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
委員或內務委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第13部  
立法會  

 
發展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與地政、屋宇、規劃、水務、與發展有關的文物

保護工作、工務計劃及其他工程事務有關的政府政策及

公眾關注的事項。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

立法會或財務委員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

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

委員或內務委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第14部  
立法會  

 
福利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與福利、康復服務、扶貧及社會企業有關的

政府政策及公眾關注的事項。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

立法會或財務委員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

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

委員或內務委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第15部  
立法會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與資訊科技、電訊、廣播、電影服務及創意產業

有關的政府政策及公眾關注的事項。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

立法會或財務委員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

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

委員或內務委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第16部  
立法會  

 
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政府政策及公眾關注的經濟基礎建設及服務

包括海空交通設施及服務、郵政服務、保障消費者權益、

競爭政策及旅遊。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

立法會或財務委員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

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

委員或內務委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第17部  
立法會  

 
衞生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與醫療衞生有關的政府政策及公眾關注的

事項。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

立法會或財務委員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

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

委員或內務委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第18部  
立法會  

 
環境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與環境事宜、能源事宜 (包括能源供應及安全 )、

自然保育、可持續發展及氣象資訊服務有關的政府政策及

公眾關注的事項。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

立法會或財務委員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

該等建議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

委員或內務委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